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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0403地震後重建策略 

會議紀錄 

壹、時間：113 年 5月 9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整     

貳、地點：燕子口步道及太管處大會議室 

參、主持人：劉宇凡組長                  紀錄：郭育廷 

肆、出席評選委員及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伍、報告事項： 

一、 太管處環維科何文晟科長簡報「0403 花蓮強震太魯閣國家公園

園區災損及災修復原重建策略」。 

二、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系林明郎教授簡報「20240403 花蓮地震溪頭

園區集集地震桃芝颱風災後重建經驗分享」。 

三、 「0403 花蓮地震災後復建專案小組」郭育廷技正簡報「太魯閣

0403 地震後重建策略討論議題」。 

陸、會議結論： 

一、 園區災後開放策略，經過與會專家學者討論後，應基於社會期

待及安全考量，由太管處以逐步開放策略，儘速進行風險評估、

研擬復建方式及展開相關工作。 

二、 委員提醒未來餘震及汛期豪雨等將使坡頂已破碎之大量土石崩

落將造成危害 1 事，由太管處儘速建立園區災害預警機制，針

對地震、雨量及相關危害因子進行監測及訂定預警性警告傳遞

及相關封閉措施。 

三、 應主動與民眾、媒體及相關觀光產業溝通、凝聚共識及獲得支

持，建議將目前的園區災情、同仁辛勞的冒險調查成果及後續

復建工作的推動情形對外公開，由太管處於網路媒介啟動復建

相關資訊（災害的現況、復建過程及發展）之公開及溝通作業。 

四、 請太管處將本次地震災害相關影像紀錄建立資料庫，並規劃將

災害教育納入未來園區經營特色。 

五、 本次會議各專家學者所提建議涉及層面廣泛，非環維科業務所

及範疇，由太管處儘速將災後重建工作由環維科提升到處的層

級進行全處動員，並建立災後重建整體計畫及各業務分工。 

六、 因太魯閣地處偏遠，災後工程風險高，且專業人員及廠商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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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為後續重建工程，必要時召開招商說明會或徵求廠商提

供意見，作為採購招標作業之參考。 

七、 本次與會相關專家、學者、同仁所提意見皆相當寶貴，請太管

處續整理相關意見後設定議題，召開內部研討會議，擬定復建

策略。 

柒、各委員及單位發言紀錄： 

一、 吳重君委員 

(一) 肯定太管處儘速啟動災害調查評估，研議短期中期長期的整體

復建規劃，分年分期辦理復建工程，但應儘速研議訂立上位復

建指導方針。 

(二) 建議參考林務局莫拉克聯外道路復建整體治理規劃，林務局 99

年初訂定「預訂 101 年初遊樂區開園、中型巴士安全通行、丙

種林道設計標準」之上位復建指導方針，每處災害點詳細調查

分析災因與復建工法評估後，再研議短期、中期、長期等各期

之復建目標與工程規劃，供機關籌措經費分年、分期辦理復建

工程。 

(三) 承上，我草擬園區步道之分期復建目標建議，供與會先進討論

是否可行：（1）短期復建規劃以開園前補強安全為首要目標，

依據災損狀況補強既有設施，以防護 4 級震度遊客安全為目

標，達成安全開園的基本要求；（2）中期復建規劃為步道沿線

之首要強化工程，以防護提升至 5+級震度遊客安全為目標；（3）

在中期復建與崩塌坡面休養後，長期復建規劃為步道沿線之進

階強化工程，以防護提升至 6-級震度遊客安全為目標，分年分

期辦理治理工程將防護力逐年提昇。 

(四) 除了復建工程硬體設施之外，也應搭配管理等軟性方案，相輔

相成以提高遊客人車安全，建議軟性管理方案供參：（1）落石

預警：步道需要如同公路監測預警，偵測落石掉落時，以聲光

提前警告遊客避讓。（2）廣播系統：步道沿線加密基地台與改

善收訊，增設廣播警示系統，同步轉播國家地震警報，大聲提

醒遊客即時避難。（3）避難空間：應比照蘇花公路緊急停駐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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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步道需建置避難空間以供緊急避難。（4）智慧人流監控：

比照南橫管控車輛進出，步道也需掌握遊客位置以利安全管控

與救難定位。（5）其他配套方案：提高入園遊客保險額轉移風

險、委外經營提升遊憩品質、培訓在地居民嚮導共生共榮、嚮

導帶隊團進、團出模式也可提高災害應變能力。 

(五) 園區景點步道開放期程規劃，除了配合太管處園區復建工程推

展之外，應再與聯外公路轄管機關復建期程相互搭配，全面考

量遊客安全不用倉促開放。 

二、 邵厚潔委員 

(一) 災後重建應考慮之適當地點建立紀念園區以教育爾後進園區之

所有民眾，透過歷史的傳承進而提升民眾進園之風險意識。 

(二) 開園時間之快慢與花蓮旅行同業公會影響甚大，故相關開園之

內容及時間應儘早與其協商，以擬定園區內相關工作之復健時

間。 

(三) 復健之預算，可至行政院工程會政府電子採購網登記公開徵求

廠商提供參考資料，以利重建預算之編列。 

三、 陳江淮委員 

(一) 地震後的重建策略，建議採基本設計發包，細部設計施工二階

段執行。 

(二) 建議儘可能早日開放民眾回到太魯閣，復建期間民眾參訪、宣

導、教育等都是後續復建必須同時進行之工作。 

(三) 建議爭取免水土保持計畫，以縮短時效及因應實際設計需求。 

(四) 後續防災及安全管制建議增加雨量管控機制，例如實際降雨量

達 40mm/hr 或 200mm/day，作為進出管制依據。 

四、 鄧文廣委員 

(一) 災害的修復過程可分為搶修、提昇及復建三個階段，本次地震

災害，以九曲洞、燕子口、布洛灣地區勘查來看，損壞並不是

非常嚴重，可以於搶修完成後，直接進行復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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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引導遊客再到園區旅遊，要配合省道公路復建的時程及國人的

心理因素，園區遊客群會去走步道大約 20%，省公路附近遊憩

區約 80%，故建議要區分省道附近及步道區，做不同策略及進

度管制（以公路附近景點為優先開放目標）。 

(三) 防落石棚或明隧道是一個滿好的復建工法，但設計方式要因地

制宜，例如可參考台 8 寧安橋東端方式，燕子口現有鋼構可改

為 SRC 加長及延伸。 

(四) 山月村可考慮防落石牆，棧橋修復加防落石棚。 

(五) 各步道可用 UAV 或實地現勘方式，依不同受災情形分路段擬不

同復建工法，非不得已不要休養生息（封閉）。 

(六) 設計階段可以採 PCM+監造與設計或 PCM 與設計+監造。 

(七) 工程階段可以採用合併成一標方式（例如九曲洞+燕子口+山月

村），把標案做大，減少廠商管理人力成本。 

(八) 可採最有利標發包，提高利潤，增加廠商投標吸引力。 

(九) 規劃設計及工程要考慮長期維護問題，太管處非工程專業機

關，更應於設計方案選擇時要考量維護成本。 

五、 王泰典委員 

(一) 提供資料中依不同區位考慮地質穩定時間、地質景觀相關性、

後續耐震安全性等面向分別思考為正確方向，然而基本資料的

蒐集與掌握為第一步，目前資料主要以震害為主，不易進行前

述一、三項的評估，建議擬訂重建策略與相應計畫前，先蒐集

足夠資料，辦理較整體性且詳細的評估，再擬訂策略與步驟。 

(二) 所提搶災、搶險五個辦理階段亦為正確可行方向，然結語中搶

災、復原、重建三個階段性工作，宜有更明確的劃分，特別是

復原一項，依目前所見部分災點短時間內恢復原狀為極大的挑

戰，建議評估國家公園整體性目標、人員物資量能以及受災狀

況等，訂出考量因子與標準，以勾勒清晰的重建架構。 

(三) 工作夥伴極為重要，近期市場缺工程人員及技術工的情況很嚴

峻，不論是 PCM 或是較大型計畫都可能面臨廠商難覓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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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具策略性、規劃性的工作，更需熟悉計畫需求與環境地

形、地質、歷史文化之人員、廠商，建議思考尋求具備此類條

件外部人力（但可能非現職工程人員），組成專家顧問團隊，透

過經常性或較密集討論會議，審視修復或重建工作進度並提供

建言，可稍為緩解人力不足並強化團隊。 

六、 林銘郎委員 

(一) 目前的策略是基於 0403 強震後的狀態，所進行的災損經費概

估，基於 921 集集地震後在 2001 桃芝颱風及 2004 敏督利颱風

環境變異的二次災害的規模與量體經驗，建議搶災搶險階段辦

理情形的一、二、三已經初步掌握，目前災情因應，俟第三階

段調查評估重建方案同時進行，邊坡、道路也經由豪雨沖刷清

洗，再做因應調整。 

(二) 面對未知的風險、未來的安全性考量等，建議儘快引用風險管

理的觀念，讓所有利害關係人（園區、花蓮居民、遊客、媒體）

等都能夠瞭解災害的現況、復健過程及發展，研議將本次災害

經驗納入防災教育，並訂定策略與作法。 

七、 曾正宗委員 

(一) 就景觀或步道，可以是點、線、面，代表景觀、步道或園區，

由於地震造成整體地質的不穩定，建議重新檢討景點的位置、

步道的路徑或園區的範圍。 

1. 景點可以選擇地質較安定或利用工程手段加強安全性。 

2. 步道部分，可以考慮分段、區間為不同景點，再利用安全通道

串聯。 

3. 園區範圍再檢討，儘量避開風險區，或以生態或工程手段作安

全區隔。 

(二) 由於目前地層尚未穩定，建議能夠依穩定的時程，分階段進行

復原工作。 

(三) 對於以上 2 點的評估及排程，建議事先作地質狀態的調查，並

依太魯閣國家公園之特色及生態環境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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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林錦宏委員 

(一) 0403 震災後，因土石鬆動易致崩塌、落石，建議對欲開放區位，

進行安全評估調查，並為避免後續颱風季的到來，優先處理可

處理之鬆動土石，穩固（以可行工法）無法移除之石塊。以確

認安全區位、早日開放，以便遊客安心。 

(二) 建議對現況邊坡進行分級，研擬後續處理順序（依風險程度及

處理時程），並考量設置相關安全監測設施，研擬相關管理對策。 

(三) 對於長期的復原重建工作，建議考量現地景觀生態，採取整體

規劃之改善措施，並以「由小而大」、「由近而遠」的方式，逐

步完成相關保護措施。 

(四) 發包策略，建議先找先期規劃顧問廠商，研擬改善方向，大致

確認後，較易吸引廠商投標。 

九、 徐世正委員 

(一) 花蓮 0403 地震後，倘伴隨強降雨，在坡面未完成鬆動土石清

理、穩固作業前，會有崩落風險，而發生二次災害。 

(二) 啟動災後復建工程要確保施工期間人員安全，提高假設工程抗

（耐）震係數與施工期間安全監測系統建置。 

(三) 施工前災害調查，應越完整越好。 

(四) 邊坡整治工程，由外而內逐步完成，其餘設施復原工程由內而

外。 

(五) 局部性亮點風景區倘無涉遊客安全，可於修繕後，局部先行開

放。 

(六) 後續災損或地質待補強區域將分年分期逐步復建（需經時間考

驗）確保安全無虞後開放使用。 

十、 楊金臻處長 

政治問題恐影響後續園區開放時間，現階段應以開通中橫交通

為主要目標，相關步道的開放，基於安全考量，仍應透過專業

分析檢討後再決定開放時程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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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劉守禮副處長 

(一) 太魯閣之於花蓮有其重要角色，目前雖因災後封園，但日後仍

可能在民意期許、觀光產業經濟、與政治力的多重角力下，備

具開放的壓力，建請管理處各權責科室站應及早共同因應，重

新思考太魯閣的脫胎換骨。 

(二) 災後復舊再開園時，太管處宜有責任的告知來訪者需有的環境

認知，或提供應有的設備裝置，並做好規劃，諸如： 

1. 預警前置時間需提早，如豪雨颱風前 5-7 天。 

2. 開放區域評估分級，配套不同之管制。 

3. 開放方式採以分區、限量、時段，或預為申請制。 

(三) 依委員之建議，目前管處重建之進展與訊息、畫面等，可藉由

官方臉書、粉絲團等或至地方社團平台揭露，被動或主動貼文

均可，以讓外界瞭解情況。 

十二、 林尚卿副處長 

未來恐因政治、觀光產業、媒體等多方因素影響開放時間點，

基於安全及風險管理，仍應審慎檢討評估開放的安全標準及適

合逐步開放的區域及範圍後，再對外開放較為適當。 

十三、 高振誠技師（青山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一) 高陡岩坡地質風化、破碎、倒懸地形、蝕溝發育、崩積等，後

續落石及崩塌災害，具有重複致災性。 

(二) 在餘震及降雨之下，將存在危險性甚高，且引發落石及崩塌擴

大之二次災害，將持續影響 5~10 年以上，對於步道及園區也應

有提前預先封閉的考量。 

捌、會議結束（時間：下午 3點整）。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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